附件1

株洲市渌口区
关于加强切坡建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实施方案
[bookmark: _GoBack]（送审稿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规范切坡建设行为，预防和减少因切坡建设引发的地质灾害，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根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决定》（国发〔2011〕20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加强地质灾害防治工作的意见》（湘政发〔2018〕12号）等有关条例和文件规定，结合本地实际，特制定如下规定。
一、科学选址，管住源头
各镇、各部门要高度重视，科学论证建设项目和村民建房选址问题，严把建设项目选址、审批关口，禁止在不宜切坡地段进行切坡建设，坚决管住源头，避免新的切坡建设诱 发地质灾害。农村居民在切坡建房选址前，应咨询当地自然资源部门，避开已知的地质灾害治理区、隐患区，以及其他不适宜建房的场地。 
严禁在下列地段进行切坡建设：
1.山洪、地质灾害易发区段，风险等级为高风险斜坡地段；
2.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隐患点的岩土变形区，泥石流流通区与堆积区；
3.有不良地质条件场地（如软弱土层、软硬不均的土层和容易发生砂土液化的场地、河岸边缘易滑坡地段、故河道、老水塘等软弱地基地段、膨胀土、地下溶洞地段），地下水发育，软塑及流塑状土的边坡；
4.山坡自然坡度大于25°（红粘土等特殊土体，自然坡度≥15°），山坡坡度大于25°，且岩层倾向于山体斜坡方向大体一致（顺向坡），岩土结构松散、稳定性差的地段；
5.山区河流、沟谷、水库（湖）陡坡地段，基础设施建设已切坡地段的一定范围内；
6.城市公园、居民生活区、风景名胜区、生态公益林等地带的山体；
8.密集栽种果木或其他农作物、需要长期浇水施肥的坡地；
9.
7.切坡建设会诱发或加重地质灾害的其他地段。
农村新建切坡自建住房场地选址，还应尽量满足以下条件：
1.场地地质和环境条件简单，原有边坡稳定性较好，有植被保护；
2.近二十年场地边坡未出现雨水冲刷、汇流和滑坡，切坡后场地排水条件较好。。
在地质灾害易发区内进行工程建设应当在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并将评估结果作为可行性研究报告的组成部分；可行性研究报告未包含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结果的，不得批准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对经评估认为可能引发地质灾害或者可能遭受地质灾害危害的建设工程，应当配套建设地质灾害治理工程。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的设计、施工、验收同时进行。配套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主体工程不得投入生产或者使用。
二、强化监管，规范操作
（一）严格农村切坡建房监管
各地要加强农民建房选址指导工作，要把农民建房与村庄规划和集中居民点建设结合起来。，各地应依据《湖南省农村住房建设管理办法》《株洲市农村村庄规划建设管理条例》《株洲市村（居）民建房与风貌管理操作指南》等文件要求科学引导农民选择适宜地点建房，将切坡建房情况纳入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审批流程中（详见附件2）。

新增用地选址应选择自然地形为平缓坡场地（坡度0°-10°）建房，严格控制中坡场地（坡度10°-25°）建房，杜绝陡坡场地（坡度25°以上）建房。选址时应充分了解周边山体岩土类型，禁止大挖大填、高切坡、高边坡或无防护措施切坡建房。高度大于2米的挡土墙和护坡，其上缘与建筑物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3米，下缘与建筑物的水平净距不应小于2米；高度大于6米的挡土墙与护坡，其下缘与建筑间的水平距离不应小于6米，且必须满足地质灾害评估的相关要求。并在镇人民政府和有关责任单位的指导下，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做好坡体防护，确保工程项目和住房建设安全。。超过上述规定切坡高度、宽度或其他规模性集中建房的边坡工程，应委托有专业资质的单位 ，按法定建设程序进行工程建设和验收。切坡产生土方只能用于该地块实施的建房需要，严禁买卖或变相买卖切坡土方；不能随意将切坡产生的多余土方倾倒在耕地上。
对于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中易发区确需在中低坡场地切坡建房的，按流程办理（详见附件1）。
（二）加强工程建设切坡建房监管
在地质灾害高易发区、中易发区其他工程建设确需切坡建设的，以及农民建房“统规统建、统规自建”选址的，按以下程序办理：
1.评估：建设单位委托具有相关资质的评估单位在工程项目的可行性研究阶段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农民建房“统规统建、统规自建”选址的，由镇人民政府作为建设单位。经评估确定为不宜切坡建设的，不得批准其可行性研究报告和设计方案，项目不准开工建设。具体的评估程序按《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单位资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执行。
2.承诺：对经评估确定属基本适宜切坡建设的工程建设项目，以及交通、水利、桥梁、市政工程、学校、医院等重要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建设单位必须填写《切坡建设地质灾害防治措施落实承诺书》，明确防治责任，落实防治措施，配套防治资金。
3.治理：建设单位必须按承诺书的要求做好地质灾害治理。
4.验收：地质灾害治理工程的设计、施工和验收应当与主体工程同步进行。配套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的，其主体工程不得投入生产或使用。
三、加强领导，依法严管
各行业责任单位要各司其职，做好切坡建设的指导和监管工作，具体职责分工如下：
1.自然资源局负责抓好农民切坡建房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组织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的归档工作；负责依据《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规定，对未按照规定对地质灾害易发区内的建设工程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的，以及配套的地质灾害治理工程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主体工程即投入生产或使用的行为进行查处。
2.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按照国家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和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做好涉及切坡建设的房屋建筑、市政基础等设施工程的监管和指导工作。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负责按照国家项目基本建设程序和有关法律法规等规定做好涉及切坡建设治理工程的监管和指导工作。
3.公路局、交通运输局具体负责涉及切坡建设的道路、桥梁和隧道等项目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编制和工程治理。
4.水利局具体负责涉及切坡建设的水库和水利设施项目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编制和工程治理。
5.教育局要结合中、小学校舍安全工程排查，具体负责涉及切坡建设的学校、教育用地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编制和工程治理。
6.卫健局具体负责涉及切坡建设的医院、医疗卫生用地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编制和工程治理。
7.民政局具体负责涉及切坡建设殡葬、养老用地的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编制和工程治理。
8.各镇人民政府要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的要求，落实属地管理责任，依法管理辖区内的切坡建设行为，把切坡建设管理、有效防范地质灾害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具体负责农民切坡建房的现场踏勘、放线管理、用地手续审核和工程验收工作，严格按照切坡建房申请流程实施，凡切坡不先行治理的或治理验收不合格的，不予办理审批手续；要切实加大农民建房动态巡查力度，一旦发现未经批准擅自切坡建房的，要立即予以制止，坚决杜绝乱切坡建房的行为发生。
对已切坡建设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加强对切坡后山体斜坡的巡查，落实好护坡工程、给排水系统的维护和管理责任。发现地质灾害隐患时，立即向区人民政府和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报告，必要时应进行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
四、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对因切坡建设引发的地质灾害，按照“谁引发、谁治理、谁破坏、谁恢复”的原则，落实治理责任主体，因切坡建设诱发地质灾害给他人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赔偿责任；对不宜进行治理的，及时纳入国土空间规划及村庄规划逐步实行搬迁移民。
对工作中玩忽职守造成严重后果的，按照《地质灾害防治条例》等相关规定给予主要领导和直接责任人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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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株洲市县（市、区）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审批表






















附件1.1：
农村村民切坡建房审批简易流程
	建房选址时避开地质灾害危险区，严格控制临坡切坡建房。



	确因选址困难需临坡切坡建房的，乡镇自然资源所与乡镇人民政府按照《株洲市渌口区关于加强切坡建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指导建房户按照有关技术规范做好坡体防护。



	因地质环境复杂，乡镇自然资源所与乡镇人民政府无法按照《株洲市渌口区关于加强切坡建设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判断时，向区自然资源局申请技术支持。



	区自然资源局组织有关技术人员到现场勘查。



	技术单位出具地质灾害危险性简易评估报告和坡体防护工程指导意见。



	建房户完成坡体防护工程后，乡镇人民政府自然资源所牵头组织验收。



	验收合格后，乡镇人民政府按程序进行建房审批。






附件1.2：
株洲市县（市、区）宅基地和建房（规划许可）审批表
	申请户主信息
	姓名
	性别
	身份证号
	家庭住址
	申请理由

	
	
	
	
	
	

	



拟批准宅
基地及建
房情况
	宅基地面积
	m2
	房基占地面积
	m2
	地址
	

	
	
四至
	东至：南至：
	
性质：
1.原址翻建2.改扩建
3.异址新建

	
	
	西至：北至：
	

	
	地类
	1.建设用地         2.未利用地
3.农用地（耕地、林地、草地、其他）
	

	
	住房建筑面积
	m2
	建筑层数
	层
	建筑高度
	m

	
	是否切坡建房
	
	防护措施
	

	
乡镇自然资源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           时间：年月日

	
乡镇其他相关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           时间：负责人：年月日

	
乡镇其他相关部门意见
	
（盖章）
负责人：           时间：负责人：年月日

	
乡镇农业农村部门审查
意见
	

（盖章）
负责人：           时间：负责人：年月日

	
乡镇政府审核批准意见
	
（盖章）
负责人：           时间：负责人：年月日



